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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79        证券简称：和晶科技        公告编号：2018-138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优必选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补充公告 

 

特别提示： 

1、风险提示：公司与优必选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双方合作的指导

性框架文件，不构成双方任何法律义务或承诺，具体合作事项需协议各方根据实

际情况协商确定后，由相关主体另行签署相应具体项目合作协议。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本事项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注意投资风险。 

2、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当年（2018

年度）业绩不会产生直接影响。 

3、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请见“公司已签

订的战略框架（合作）协议的进展情况”部分内容。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和晶科技”）与深圳市

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必选”）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对方视为自己重要的业

务合作伙伴，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原则，在教育领域开展合作，

拟通过投资参股及业务合作等方式在幼教领域进行 AI 教育的布局和拓展，并基

于公司参股子公司北京环宇万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宇万维”）旗下的

智慧树幼教云平台（以下简称“智慧树”）共同投入资金、人员和资源推动 AI

智能教育走入幼教体系；通过教育领域进一步的熟悉磨合后，双方将逐步寻找自

身体系内的其他业务合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刊登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文件）。 

应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为了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相

关情况，现补充说明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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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相关情况 

1、合作背景 

公司以“智慧生活”为业务聚焦领域，通过整合内部资源、优化业务定位，

形成“教育业务”、“物联网业务”两大板块，在教育领域布局并持续投入是公

司未来重要的战略方向。公司参股子公司环宇万维旗下的“智慧树”幼教云平台，

是国内最大的幼教互动云平台，在服务幼儿园所的数量和覆盖率、用户数量、用

户活跃度等指标方面处于行业头部地位。 

优必选是一家集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平台软件开发运用及产

品销售为一体的全球性高科技企业，从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源动力伺服舵机研发起

步，逐步推出了消费级人形机器人、智能云平台商用服务机器人以及 STEM 教育

智能编程机器人等多款产品。优必选致力于 AI 教育的深耕与推广，与国内外知

名专家、教授合作，围绕小学、初中、高中的国家课程标准，推出了关于 AI 教

育的系列教材并已有部分出版，全国有百余所中小学将作为首批“优必选 AI 教

育示范校”引入这套教材作为选修课或校本课程。 

在政策层面，国家鼓励将智能教育、Steam 教育（跨学科教育）逐步应用在

教学领域，已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建设人

工智能等学科。优必选与公司共同认可智能教育、Steam教育（跨学科教育）未

来的发展趋势及应用，依托优必选的产品、上市公司的战略、“智慧树”在幼儿

园的覆盖率及活跃度等，愿意将对方视为各自的重要业务合作伙伴，在教育领域

构建深度的合作关系。 

2、后续推进计划 

双方基于各自的战略规则和优势资源，关于本次战略合作协议提及的合作事

项进行了洽谈，就具体合作方式、计划安排等后续推进事宜说明如下： 

（1）公司（或由公司控制、管理的相关主体）会保持关注优必选的融资计

划并择时参与，对于投资事宜的初步尽职调查、投资估值商讨等工作已在推进过

程中。 

（2）公司作为环宇万维的大股东，将积极推动“智慧树”幼教云平台与优

必选的强强联合，并结合各方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共同商讨、论证业务合作模式，

积极促成双方共同投入资金、人员和资源推动 AI 智能教育走入幼教体系，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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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教育、Steam教育下沉至幼儿启蒙阶段。 

（3）双方将分别抽调专人，正式组建专项工作团队，负责业务合作、投资

合作等相关协调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开展尽职调查、业务梳理、合作方案的确定

等工作。 

二、关于公司对环宇万维的影响说明 

环宇万维目前系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现为环宇万维的第一大股东，持有

48.57%的股权，对环宇万维能构成重大影响，具体说明如下： 

1、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和晶科技 1,063.6003 48.57% 

袁胜军 626.8307 28.63% 

唐菲 123.4353 5.64% 

深圳君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3.1923 4.71% 

吴阿平 88.1681 4.03% 

北京君联顺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5.1880 3.43% 

宁波博悦元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2.7023 1.04% 

周建林 22.1176 1.01% 

拉萨楚源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9987 0.91% 

深圳文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587 0.82% 

王晓娟 15.4669 0.71% 

深圳前海海润一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9815 0.50% 

合计 2,189.7404 100% 

2、组织机构情况 

（1）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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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环宇万维的《章程》规定，环宇万维股东会的普通决议须

经代表半数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特别决议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

东通过。公司未持有环宇万维半数以上的表决权，未与环宇万维其他表决权持有

人之间签订相关协议以获取环宇万维半数以上表决权。 

（2）董事会 

根据《公司法》、环宇万维的《章程》规定，环宇万维设董事会，共有三名

董事，其中一名董事由公司委派，其他两名董事由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推选。董

事会会议应有二分之一以上董事出席方可举行，每名董事有一票表决权，董事会

作出的决议需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特别事项需经全体董事同意方可通过。 

（3）高级管理人员 

环宇万维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总经理可提请董事会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并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

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综上，公司认为，公司虽然不能够控制环宇万维，但能够对环宇万维施加重

大影响。公司作为环宇万维的第一大股东，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原则，充

分发挥上市公司的平台优势，在战略、业务资源、资本等多方面为环宇万维提供

助力，推动“智慧树”在现有布局的基础上持续改进，也推动公司教育业务板块

的协同发展。公司本次与优必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体现了公司作为重要股东对

“智慧树”发展的支持。 

3、自 2014年投资“智慧树”至今，公司见证了环宇万维的发展过程，环宇

万维目前作为公司重要的参股子公司，在公司加大教育产业布局的过程中，不排

除未来将进一步增加对环宇万维控制权的可能，但相关事项还具有不确定性，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未来如环宇万维的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届时将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履行相

应的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三、公司已签订的战略框架（合作）协议的进展情况 

除本次公司与优必选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外，公司近三年披露的签订战略框

架（合作）协议情况如下： 

协议名称 协议对方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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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合作协议》 

福建智趣互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智趣互联”） 

2016年 7月

12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和晶宏

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根据本

协议的约定，已参与认购了智

趣互联的定向增发，目前的持

股比例为 6%（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0 日刊

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文件以

及智趣互联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披露的相关公

告文件）。 

《战略合作协议》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陕西广

电”） 

2016年 8月

23日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澳润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澳

润信息”）已分别与陕西广电

共同投资设立了合资公司以

推进智慧社区、智能终端等专

项合作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16 年 9月 19日、2017

年 8 月 24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

关公告文件）；陕西广电与澳

润信息已根据合作协议，在合

作区域内开展、推进智能终端

的投放工作。 

《智能终端内容运

营合作框架协议书》 

2017年 1月

4日 

《战略合作协议》 

深圳海润九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016年 8月

26日 

鉴于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项公告以来，资本市

场环境、融资时机发生了变

化，经综合考虑内外部各种因

素，公司已终止本次非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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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票事项并获得中国证监

会许可（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9月 25日、2018年

10月 17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

公告文件）。 

《智能终端投资运

营合作框架协议书》 

山西广电信息网络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简称“山西广

电”） 

2016年12月

6日 

山西广电与澳润信息已根据

合作协议，在合作区域内开

展、推进智能终端的投放工

作。 

《科技成果转化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上海东部科技成果

转化有限公司（简称

“上海东科”） 

2017年 3月

21日 

公司与上海东科围绕“智慧生

活”的发展主题，在科技项目

孵化、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

推进工作，助力公司提升了技

术储备，尚未发生具体交易项

目。 

《北京土星在线教

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和北京环宇万维

科技有限公司之战

略合作协议》 

北京土星在线教育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土星教育”） 

2017年 5月

2日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的公开信息，土星教育的

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存在协议进展不达预期

的风险。 

《北京环宇万维科

技有限公司和鼎力

（北京）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之战略合作

协议》 

鼎力（北京）保险经

纪有限公司（简称

“鼎力保险”） 

2017年 5月

2日 

环宇万维与鼎力保险已根据

协议，在“智慧树”平台开设

了相关保险专区，形成了一定

的销售收入及业务分成。本协

议的合作期为五年，目前已有

的业务合作规模较小，存在协

议进展不及预期的风险。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告文件 

7 / 7 

《阿里云计算有限

公司与北京环宇万

维科技有限公司之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

司（简称“阿里云”） 

2017年 6月

7日 

环宇万维与阿里云关于“智慧

树”平台的数据存储、应用等

合作正在进行中。 

《腾讯云计算（北

京）有限责任公司与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协议》 

腾讯云计算（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腾讯云”） 

2017年 6月

23日 

公司与腾讯云关于智慧城市、

智慧建筑等领域的业务合作

模式进行了商讨、论证。 

《框架合作协议》 

浙江蚂蚁小微金融

服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蚂蚁金

服”） 

2017年 7月

3日 

环宇万维与蚂蚁金服已在幼

儿园支付方面展开了实质性

合作，在合作园所中开展幼儿

园线上教育缴费等服务。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与优必选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为意向性的框架协议，具体合作事项

需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协商确定后由相关主体另行签署专项合作协议，暂时无

法预计本次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所涉及的投资合作等事项，待双方后续根据实际情况协商

确定具体内容并由相关主体签署相应的专项协议后，公司届时将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

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本事项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月 20日 




